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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是核心，证据是用于

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唯一基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证据的审查，是需要我们检察

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技能。在刑事诉讼中，要准

确的惩罚犯罪，做到不枉不纵，要正确的运用法律，查

明案件的真相，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这都需

要我们对证据进行不断深入的学习，对证据的客观性、

关联性以及合法性进行准确的把控。

一、证据的概念与特征

1. 证据的概念

在诉讼法学中，证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

从法律意义的角度看，证据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殊性，

诉讼法学中的证据，受到证据法以及一些法律法规的规

范，具有一定的司法意义。

2. 证据的属性

（1）证据的客观性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

在的事实，证据必须要随着案件的产生、发展而有迹可

循，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事实。

遵循证据的客观性，对实际办案具有指导意义：其

一，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时，要根据案件的客观证据所

反映出来的客观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能进行主观臆

测、不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不能将自己的想象、猜想

作为判定案件的依据，要根据案件所呈现出来的证据分

析案情，得出结论；其二，办理具体案件在认定证据时，

没有确定来源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匿名信、

小道消息等，这些没有确定来源的消息，是不能作为证

据所使用的。

（2）证据的关联性

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内在关系，

即证据必须与案件待证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从而

能起到证明作用。犯罪事实总在一定时间、地点发生，

而随着案件的发生，必然会留下相应的痕迹等，只要发

生过就一定会存在痕迹，就一定有迹可循，这些痕迹在

案件中会转化成证据的形式而存在。

（3）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收集的主体、程序、方式

等符合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对证据的合法性有着具体而广泛的要求，

是需要我们检察人员不断学习、不断思索、不断应用于

实际案件中。证据的合法性保证了诉讼程序的合法性，

使得诉讼正义价值得到了体现。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是律

师、检察官还是法官判定一个案件事实都要依据证据，

也就是俗话说的“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又是通过证据

表现、整合出来的。在实际办案中，对于证据的审查则

更加关注的是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审查

证据的基础性工作，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需要我们

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规则。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就很注重非法证据的排除，只是没有

很严格的体系制度来提供支持。我国古代的证据排除规

则并不完善，而且，对结案的要求过高而且也没限制，

就导致了许多严刑逼供，就连我们熟悉的“包青天”也

曾说过“不用大刑，焉得实供”，由此可见古代社会的严

刑逼供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段。我国自 1979 年第一部刑事

诉讼法颁布后，一直没有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后，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开始出

现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萌芽。立法在之后的十几年中不

断的探索发展，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表决通过，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新《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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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贯穿始终。通过对证据属性的研判，可以更好的将证据应用于司法实践中。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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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人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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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式

确立。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

（1）非法证据排除并不独立存在

现阶段，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非法证据的排除都

是法官在审判阶段进行排除，虽然一些证据由于违反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最终会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但是这些证据是由法官进行排除的。一些违反程序，却

能体现实体正义的证据，虽然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是

法官最终对于事实以及刑期的认定还是会受到这些证据

的影响，会形成“固定思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非法证

据排除却影响着量刑，不能完全意义上做到排除使用。

（2）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所

适用的人员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这三类 [1]，

即主要针对公安、检察院以及法院所收集的证据，而司

法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办理的一些案件是由监察委员

会移送审查起诉的，对于监察委员会所办理的案件相关

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在法条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

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3.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多或少

的存在着缺陷以及其不能适应社会实践的问题存在，因

此，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

不断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的发展。

（1）提高司法执行人员的职业素养

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但是，

从当前的司法实践看，非法证据的产生也有一方面是由

于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许多司法执业人员不注重对于

证据的保护，采取“任意性”方式。为了得到一些证据

“不择手段”，以至于非法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

所以，提高职业素养每个司法人员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2）加大非法取证的违法成本

古往今来，证词是存在问题最多的证据，因为，对

于证词的非法取证的违法成本比较低。当犯罪嫌疑人的

陈述、以及询问证人证言时，只要说的不是询问人员想

要的“回答”，通过打、冻、饿等方式总会使其改变证

词。而打、冻、饿等方式违法成本几乎为零，所以，刑

讯逼供较为普遍，可以大大提高结案率，但是，犯罪嫌

疑人的人身却无法得到保障 [3]。因此，加大非法取证的

违法成本刻不容缓。加大对违法取证人员的处罚力度，

通过外在的强制约束力来维护司法正义。对于严重违反

法律而取得的证据，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要加

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力。

（3）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

要不断细化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在非法证据排除

程序中，要更加注重控方与辩方的平衡。其实，非法证

据的排除，不仅证明有罪的非法证据要排除，证明无罪

的非法证据也要排除。但是，现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更倾向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是排除证明犯罪嫌疑

人有罪的非法证据，而控方的权益并没有得到保障。所

以，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细化应当更注重平衡控方

与辩方，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同时，在相关法律

中应当完善监察人员作为非法取证的主体，做到证据的

一脉相承，使得案件的办理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使得证据的适用与排除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4）严格规范言词证据取得的方式

首先，规范讯问行为，在讯问前，讯问人员应当告

知被讯问人员的义务和权利、禁止刑讯逼供的有关规定

以及救济措施和有关自首、立功的相关规定 [4]；其次，

规范讯问地点和时间，要在适当的时间进行讯问，以及

在装有监视器、监听设备的环境下进行讯问，以保证讯

问的合法性。

而在实物证据方面，则应当实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也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 应当赋予法官对于实物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非法证据对受害人侵害的程度不同以及其适用的强

度不同，所以，法官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具体条件，对

证据进行价值选择，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应以是否会导致被告人

不公正审判为原则

由于我国的刑事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低

于现代化司法水平，因此，在收集证据的时候避免不了

出现一些瑕疵。如果采取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

终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将会少之又少，不免出现一些冤

假错案。所以，实务证据的排除标准应当以能否导致被

告人受到不公正审判为原则。

三、证据的意义

刑事诉讼的一切活动是依据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

又是需要证据所表现出来的，因此证据对于刑事诉讼的

完整性以及公正性有着现实的意义。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是否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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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都是根据证据来判定的。要判定一个人有罪就需

要有罪的证据来佐证，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

需要严苛的证据来证明。证据问题总是在刑事诉讼中一

次次被提出，反复的进行验证、核实，使得司法人员的

活动具有客观依据。因此，无论刑事诉讼阶段的活动，

均是以证据作为基础。

1. 证据是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刑事案件的案件事实是通过卷宗内所有的证据来不

断还原和展开的，一个案件的事实虽然是发生在过去，

但是我们应该通过对证据的分析与整合，使得案件事实

尽可能的还原。案件的事实没有查清就不能定案处理，

就是案件的重要事实存在疑问，也不能勉强定罪。这些

都需要用证据去证明，可以正确应用法律处理案件。

2. 证据是惩罚犯罪的有效手段

只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才能对罪犯进行相应

的处罚，因此证据也是惩罚犯罪的坚实基础。尽管犯罪

分子诡计多端，但是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必然留下

客观的痕迹和影像，这是不以犯罪分子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的，而我们最终可以判定犯罪分子的罪行，就是根据

这些客观的证据。所以，适当的抓住时机，正确运用证

据，可以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

3. 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

只有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才能在此基础上正确

适用法律，尽量做到不枉不纵，从而实现司法的实体公

正。而围绕证据确立的一系列诉讼程序，如证据的收集

程序、以及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规则

对于维护刑事诉讼的合法性、维护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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